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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送别20世纪迎来21世纪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

80周年之际，我们满怀激奋的心情，将续编的《山东律师

志}(1996—2000)奉献给全省律师行业的同仁和关心律

师工作的朋友们。‘‘
，

。

，

这部志书沿用了1901--1995年《山东律师志》的体

例，较为翔实地记述了1996--2000年山东律师工作的发

展历程，体现了律师在市场经济、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生

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，是实践依法治国方略的

一支重要力量。 ，j
”

，

志书素有存史、资治、教化的功能。我们期望本书对

读者能在这方面起到些许有益作用，把有中国特色的社
会主义律师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大贡献。 ，

本书在编纂过程中，得到了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

管理部门、律师协会和相关同志的大力支持，在此表示衷

心的感谢。由于编纂人员水平有限，缺点和错误在所难

免，恳切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，以利今后改进。

《山东律师志》编纂委员会

2001年9月19日
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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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6—2000年，是我国历史上很不平凡的五年。全国

各族人民，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，

团结一致，奋发图强，努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
业，成就辉煌。这个时期，隆重召开了党的十五大；胜利实

现了对香港、澳门恢复行使主权；热烈庆祝了新中国成立

50周年；超额完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“九五"计划；豪

迈跨进了新千年的大门并准备迎接新世纪的到来。 ，

。

， +在祖国满园春色的大好形势下，律师工作与全国各

条战线一样，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，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

’道路。在这五年里，律师行业各项工作都有新的发展，发

生了显著变化。1996年5月15日，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
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律师法典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律师法》，结束了我国没有律师法的历史，标志着

我国律师事业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同年10月14

日，省司法厅下发了《关于认真学习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
一精神贯彻落实司法部<关于严格执行律师法进一步加强

．律师队伍建设的决定>的意见》。1997年5月6日，召开了

’“全省第四次律师代表大会，选举产生了山东省律师协会
第四届理事会及其常务理事会组成人员，开创了以执业。

。

律师为主体的领导机构新格局。‘为了推动深化律师工作

改革的进程，省司法厅于1998年6月召开了全省律师工
作改革座谈会。同年12月22日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省

： ’

1＼



司法厅与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联合制定下发了《关于

深化律师事务所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》。这是本省第四个

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，为坚持不懈地深化律师工作

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。1999年4月26日，全国律协召

开了第四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。这是一次跨世纪的盛会，

为实现我国律师事业跨世纪发展绘制了宏伟蓝图。这一

年，还迎来了中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20周年，进一步焕

发了律师们推进依法治国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激

情。2000年8月，省司法厅根据国务院指示和司法部部

署，出台了关于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，并

专门召开了学习贯彻会议，进一步加大了律师体制改革

的力度。对已实现自收自支的国资律师事务所，均在人

员、业务、财务、名称等方面与原挂靠单位彻底脱钩，改制

为由具有专业执业资格的人员发起设立的合伙制或有限

责任制的律师事务所。，从而使律师执业的组织形式更加

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自律性运行机制，为进一步发展律

师事业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。 ．

、五年来，全省律师工作遵照中央的部署，在各级党

‘委、政府的领导下，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指导下，在各

有关部门的支持下，不断解放思想，更新观念，齐心协力，

开拓进取，进一步开创了律师工作的新局面。主要表现在

。以下几个方面：’， ‘o’ ；。 ；

第一，律师机构和律师队伍快速发展壮大。2000年

底，全省律师事务所由1995年底的426个发展到519个，

增加21．8％。执业律师由4201人发展到5418人，增加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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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．97％，而且律师素质也有显著提高。。专职律师中具有

大学本科学历的，由占专职律师总数的23．8％提高到

46．94％；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比例由Q．7％提高到

3．55％。。’： ’．1；： ，I’， ．：∥’，，，：．．

，，。第二，新的律师体制进一步确立。为适应市场经济的

要求，律师机构朝着“两不"(不占国家编制，不要国家经

费)、“四自"(自愿组合、自收自支、自我发展、自我约束)

的方向健康发展。实行“两不’’‘‘四自”的合作所、合伙所由

’145个增加到233个，在律师事务所总数中的比重由

34．1％上升为44．89％。依靠财政补贴的国资律师事务所

仅有59个，而且大都进行了产权界定，明确了国有资产

份额，推行了出资主体多元化——由国家、律师事务所和

律师个人共同出资的产权结构模式。
。

：一：‘

第三，律师管理工作更加法制化、规范化。以《律师

法》为核心的律师工作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体系逐步确立和

完善，并在实践中能够得到切实有效地执行。现已基本形

成以律师事务所自律管理为基础；以司法行政机关宏观

管理为核心；以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为主体；以社会职能部

门监督管理为保障的管理体制、。 h’。 -．

第四，业务领域越来越广，业务量稳步增长。2000年

底，全省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工作的单位由1995年底的

17281家发展到17777家，增长2．87％。五年累计，全省律

师办理各类法律事务362．69万件(次)，比前五年增长

50．92％。其中民事、经济案件诉讼代理和非诉讼法律事

务涉及财产标的额达6892亿元，索回赔欠款891．4亿元，



比前五年提高9．62倍。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，律师业务

以更多的人力、精力向金融、投资、证券、房地产、知识产

权、国际贸易、海事海商、反倾销、高科技等新兴法律服务

领域拓展，突出了前瞻性和实务性，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

果。同时，律师通过办理各项法律事务，收取服务费近7．8

亿元，相当于前五年的4．6倍，大大增强了自身的经济实

力。
’

’，

‘

．

第五，对外开放和交流不断扩大。为使律师走出国

门，参与国外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，除继续组织参与到国

(境)外考察学习和邀请接待国(境)外律师同仁来访外，

1996年9月、1997年8月，众成、琴岛律师事务所获准分

别在新加坡和美国设立分支机构；1998年2月，美国贝克

·丹尼尔律师事务所获准在青岛设立办事处，同年4月

正式开业，开创了本省律师到外国和外国律师来本省设

立分支机构的先河。 +

、

4五年来的实践进一步说明，律师工作紧紧围绕党和

国家的中心工作，积极为改革开放、现代化建设提供优质

高效的法律服务，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

善，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顺利实现，维护法律

正确实施和国家利益以及法人、公民合法权益等方面，具

有不可替代的作用，是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一支重

要力量。 ．一， ∥ 。

与此同时，由于律师通过依法执行职务，推进依法治

国，在国家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生活和民主法制建设中发

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，社会影响日益增大，越来越被社
4 ，



会所重视，赢得了党、国家和人民群众的信赖，律师的社

会地位不断提高。继1993年有两名律师首次被选举为省

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委员之后，1998年又有三名律师被分

别选举为省第七次党代会、省第九届人大代表和省政协

第九届委员会委员；两名律师被省政府授予省政法系统

‘先进工作者和省级先进工作者称号；二名律师荣膺第十

届“山东十大杰出青年”称号；一个律师事务所1997年被

省委、省府确定为全省百家文明行业示范单位，1999年获

得全国总工会颁发的“五一劳动奖状”和中央文明委授予

“的“全国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先进单位"称号。这是全国律
师界惟一获此殊荣的单位，是本省乃至全国律师界的光

荣。这一切必将激励本省律师工作在依法治国，建设社会

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获得更大的发展，把本省的律师事

业全面推向21世纪。
“

1：‘

附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，．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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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

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

。

目 录

第一章

第二章

第三章

第四章

第五章

第六章

第七章

第八章

总则‘

律师执业条件
’

律师事务所

执业律师的业务和权利、义务

律师协会

法律援助 ，

法律责任

附则

第一章总 则

第一条为了完善律师制度，保障律师依法执行业务，规范律

师的行为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，发挥律

师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积极作用，制定本法。

第二条本法所称的律师，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，为社

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。

第三条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，恪守律师职业道德

和执业纪律。

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。 j

律师执业应当接受国家、社会和当事人的监督。 ＼

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。 {

第四条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、律师事务所

6 {
}

t
。



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、指导。 +．：．’-’j ，．．
’．

·，

．
7一

’

7．
’

一一

：
、

’

， 。、第二章律师执业条件．‘，，+，’。一．1、
’'

．
-‘ ●t 、． ，

’

～ *‘ “
。

第五条律师执业，应当取得律师资格和执业证书。～， 、、

．+第六条国家实行律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制度。一；具有高等院

校法学专科以上学历或者同等专业水平，以及高等院校其他专业

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，经律师资格考试合格的，由国务院司法行政

部门授予律师资格。 t ‘二’ j
“．

．。‘律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办法，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。

第七条具有高等院校法学本科以上学历，从事法律研究、教

学等专业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人员，申

请律师执业的，经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按照规定的条件考核批准，

授予律师资格。 ．
．

。、

7

第八条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可以

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证书：。。
” ～

。 ．。：．

(一)具有律师资格； · ：． ‘一?一．-。

(二)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—年；
’

‘
‘

(三)品行良好。 ： ，5．： ’．
：

， 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： ．

j(一)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；’ ．

’

(二)受过刑事处罚的，但过失犯罪的除外；，： ’+7．，
；

’．(三)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。：’： ：

第十条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证书的，应当提交下列文件：’

，1(一)申请书；’：
‘

’

， 。1
．-．

_

(二)律师资格证明f， 。一
n；

‘
、’

’

(三)申请人所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实习鉴定材料；

t．(四)申请人身份证明的复印件。，。
一

．

’，

’? 第十一条 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证书的，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‘

． 7



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，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，应当自收

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颁发律师执业证书；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

的，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，并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书

面通知申请人。
。

’

第十二条律师应当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，不得同时在两

个以上律师事务所执业。 ’

．律师执业不受地域限制。

第+三条国家机关的现职工作人员不得兼任执业律师。

律师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期间，不得

执业。
+

，

第十四条 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，不得以律师名义

执业，不得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。

第三章律师事务所

第十五条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。

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歹《条件： ，

(一)有自己的名称、住所和章程； ：

(二)有十万元以上人民币的资产； 。

(三)有符合本法规定的律师。
。

第十六条 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，依法自主开展律师

业务，以该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。 ．

第十七条律师可以设立合作律师事务所，以该律师事务所

的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。 ．

。 ’， 。

第十八条律师可以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，合伙人对该律师 ”

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和连带责任。1 l

第十九条 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的，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以＼
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，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，应当自收到I ⋯

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颁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；不符合本法规定{
8 ＼

|
。＼

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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